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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检查事项
	是否涉企
	检查方式
	是否联合
检查
	检查频率
	检查依据
	备注

	
	事项类型
	实施清单名
	所涉领域
	
	
	
	
	
	

	


1
	


行政检查
	对民用爆炸物品
生产、销售企业 执行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有关规 定的监督检查、 安全监督管理
	


安全管理
	


是
	


现场
	


否
	
定期检查
（1次/每两 个月）
	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民用爆炸 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、销售的安全 监督管理。
	

	


2
	


行政检查
	对工业企业节能 法律、法规和节 能标准执行情况 的监督检查及违 法行为查处
	


节约能源
	


是
	


现场
	


否
	

定期检查
（1次/年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第十二条   县级以上人民
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 范围内，加强对节能法律、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。履行节能监督管理 职责不得向监督管理对象收取费用。
	

	
3
	
行政检查
	对电力企业和用
户执行电力法律
、行政法规的情 况的监督检查
	
电力安全
	
是
	
现场
	
否
	定期检查
（1次/年）
	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第五十六条 电力管理部门依 法对电力企业和用户执行电力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。
	

	





4
	





行政检查
	



对燃气经营企业 及用户执行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 有关规定的监督 检查、安全检查
	





安全管理
	





是
	





现场
	





否
	

定期检查
（管道天然 气企业1次/ 半年、液化 石油气经营 单位及CNG 加气站1次/ 季度）
	
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建立 健全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，发现燃气安全事故 隐患的，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。燃气管理部门以 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，对燃气经营
、燃气使用的安全状况等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燃气安全 事故隐患的，应当通知燃气经营者、燃气用户及时采取 措施消除隐患；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的，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采 取措施，及时组织消除隐患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 配合。
	




	









5
	









行政检查
	






对盐业生产、销 售单位执行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 有关规定的监督 检查及举报的调 查处理
	









安全管理
	









是
	









现场
	









否
	









随机抽查
	
1.《食盐专营办法》第二十三条  盐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
	

	
	
	
	
	
	
	
	
	监督检查职责，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向有关单位
	

	
	
	
	
	
	
	
	
	和个人了解情况；（二）查阅或者复制有关合同、票据
	

	
	
	
	
	
	
	
	
	、账簿、购销记录及其他有关资料；（三）查封、扣押
	

	
	
	
	
	
	
	
	
	与涉嫌盐业违法行为有关的食盐及原材料，以及用于违
法生产或者销售食盐的工具、设备；（四）查封涉嫌违 法生产或者销售食盐的场所。采取前款第三项、第四项 规定的措施，应当向盐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书面报 告，并经批准。盐业主管部门调查涉嫌盐业违法行为， 应当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和其他有关法 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。
	

	
	
	
	
	
	
	
	
	2.《食盐专营办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  盐业主管部门、
	

	
	
	
	
	
	
	
	
	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接到举报，应当及时依法调
	

	
	
	
	
	
	
	
	
	查处理。对实名举报，盐业主管部门、食盐质量安全监
	

	
	
	
	
	
	
	
	
	督管理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，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
	

	
	
	
	
	
	
	
	
	人。
	



